关于开展实验室危险品、危险废物管理现状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重点实验室、校直科研机构：
   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实验室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管理，规范实验室危险品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工作，摸清我校实验室危险品与危险废物底数及现状，为学校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，我处决定开展全校实验室危险品和危险废物管理现状专项调查工作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调查范围
全校各科研、教学实验室。
二、调查的方式
采用填表调查与现场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。一是各学院、实验室按要求填写《贵州大学实验室危险品、危险废物安全管理信息采集表》和《贵州大学实验室气瓶信息采集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加盖公章后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。二是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工作人员现场调查。
三、调查的内容
本次调查的实验室危险品包括气瓶和危险化学试剂，危险废物包括实验室在科研、教学、检测等活动中产生的有毒有害废物（含固体、液体和气体）。
具体调查内容包括：危险品和危险废物产生、储存、转移、利用、处置情况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请各调查单位如实填写信息采集表中的相关内容，并于2014年10月31日前报送至我处实验室管理科（2号行政楼办公楼111室），电子版发送到邮箱：lf@gzu.edu.cn 。
联系人： 刘   希  翟大勇              电话：8292328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0月20日
